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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电大教字〔2019〕182 号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关于
印发《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新教师导师制实施

办法（试行）》的通知

校内各部门、各单位：

现将《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新教师导师制实施办法（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

2019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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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新教师导师制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施目标

新教师的成长和进步对学校的未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为了迅速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特别是年轻教师的教育教

学、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有丰富教学、科研经验

的教师的“传帮带”作用，特制定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新教师

导师制实施办法。

第二条 实施对象

“新教师导师制”培养对象主要为新入职的新教师或 40

岁以下转岗到教学岗位的教师。

第三条 实施时间

导师对新教师进行为期二年的教学科研业务指导和培

养，同时新教师担任导师的助教，从事为期二年的助教工作。

第二章 导师的选任与职责

第四条 导师选任条件

（一）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师德高尚、为人师表、爱岗敬业、以身作则。

（二）教学、科研经验丰富，长期工作在教学科研岗位，

且获得师生一致好评；教学方法先进，取得教学、科研与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1%8C%E4%B8%9A%E9%81%93%E5%BE%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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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成果，具有较高的教学学术素养和学科建设、科研研究水

平。

（三）具备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教师。

第五条 导师选任流程

各学部对照选任条件组织遴选和推荐，填写《江西广播

电视大学新教师导师制登记表》，并于每年新入职教师岗前

集中培训结束后报送至教务处教师发展科。

第六条 导师岗位职责

（一）指导新教师制订培养培训计划，并督促实施。

（二）指导新教师传承“自强、求知、有为”的电大精

神、了解电大历史、熟悉电大教学、科研和教学管理业务，

强化师德师风教育，帮助新教师提升职业素养，建立岗位尊

崇感和使命感。

（三）有计划地安排新教师完成不少于 20 学时的随堂

听课工作，指导一门课程建设、网上教学过程的相关内容，

并至少安排一门导师负责课程的答疑、批改作业、上习题课、

指导论文等内容的助教工作，从教育教学各环节对新教师进

行系统指导。

（四）指导新教师制定科研能力提升计划，开展学科、

远程开放教育科学研究，确定研究方向，参与完成一项校级

以上教学或科研课题立项。

（五）指导新教师进行新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探索

与改革。

（六）做好培养期满后的总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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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教师的职责与任务

第七条 职责任务

（一）主动接受导师的指导，认真制定和实施培养培训

计划。

（二）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教育教学、科研活动。

（三）在校内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掌握所承担或将要承担

的讲授课程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

（四）每季度定期进行总结和反思，及时向导师汇报并

听取指导意见，并做好培养期满总结。

第四章 管理与考核

第八条 导师选任

（一）导师的选任工作由各学部根据学校统一要求进行

组织。原则上新进教师岗前集中培训后完成导师选任工作。

（二）依据学科领域相同或相近原则，由各学部公布导

师名单并通过双向选择后经教学委员会审定确定新教师的

导师。

（三）每位导师限指导 3 名新教师。

第九条 培养关系的变更

导师与新教师培养关系一旦确立，一般不予变更，如遇

特殊情况中途需终止或变更培养关系，提出方需提交书面申

请，写明终止或变更理由，经新教师所属学部审批后报送教

务处教师发展科。

第十条 新教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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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教师在培养期结束时要对自己的助教工作进行

总结，撰写至少一篇教学论文，提交工作小结、听课笔记、

科研成果及其他教学任务完成情况的材料至教学工作委员

会。

（二）由教学工作委员会组织专家对新教师思想政治和

业务能力进行综合考核。考核采用百分制，结果分优秀、良

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次，优秀：85-100 分；良好：75-84

分；合格：60-74 分；不合格：60 分以下。

（三）培养期满后，填写《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新教师导

师制培养情况考核表》，考核结果报教务处教师发展科存档。

第十一条 导师考核

（一）导师在指导结束时，提交所培养的新教师培养总

结、培养期间的培养方案及对新教师的师德培养、课堂教学、

科学研究、实践教学等各环节的指导材料至所属学部。

（二）各学部对导师的指导工作进行全面评价，给出考

核意见，并报教务处教师发展科备案。考核采用百分制，结

果分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次，优秀：85-100 分；

良好：75-84 分；合格：60-74 分；不合格：60 分以下。

（三）导师在履职期内发生教学事故，解除指导关系，

视为考核不合格。

第十二条 考核结果的运用

（一）考核结果将作为导师和新教师业绩考核、职称评

任、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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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不合格的新教师将延长培养期一年，由导师

重新制订培养计划和实施方案，一年后考核仍不通过者，交

人事处调整岗位。

（三）担任导师期间的工作量作为教师教学总工作量的

一部分，分别按照每学期优秀 40、良好 35、合格 30、不合

格零课时计算工作量，由教务处核算报人事处批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四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1.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大学新教师导师制登记表

2.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新教师导师制新教师培养

情况考核表

3.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新教师导师制导师考核表



—7—

附件 1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大学新教师导师制登记表

学部： 年 月 日

新

教

师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参加工作

年月

来电大工作

年月

职称

取得职称

年月

第一学历

和学位

所学专业 何时何校毕业

最后学历

和学位

所学专业 何时何校毕业

有无高校

教学经历

曾讲授过的

课程

导师

基本

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来电大工作年月 职称

从事专业方向

所教授主要课程

具体培养计划（按文件第六条填写，可加附页）：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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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接受培养教师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所属学部

意见

学部（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三份，新教师所属学部、人事处、教务处教师发展科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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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新教师导师制新教师培养情况考核表

新教师姓名 所属学部

导师姓名 培养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新教师完成计划情况及主要收获（可附页）：

新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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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评语：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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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

专家

随堂

听课

情况

听课时间 课程名称

考核专家评语：

考核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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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委员会考核意见：

考核结果

优秀

85-100

良好

75-84

合格

60-74

不合格

60 以下

教学工作委员会（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三份，新教师所属学部、人事处、教务处教师发展科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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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新教师导师制导师考核表

导师姓名 所属学部

所培养新教师姓名 培养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对新教师的培养总结（可附页）：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所属学部考核意见：

考核结果

优秀

85-100

良好

75-84

合格

60-74

不合格

60 以下

学部（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三份，新教师所属学部、人事处、教务处教师发展科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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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24 日印发


